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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內政部 函

受文者：本部營建署

發文字號：台內法字第1110401073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)

檢送本部法規委員會審查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

作業辦法」草案第1次及第2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 
本部111年6月17日台內法字第1110400957號開會通知單續
辦。

正本：花主任委員敬群、黃委員碧吟、陳委員宗彥、吳委員堂安、張委員琬宜、王委

員銘正、張委員溫德、范委員琳珮、梁委員國輝、鄭委員信偉、法務部、臺北

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

本部地政司、國土測繪中心、營建署

副本：
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林鈺涵
聯絡電話：02-23565443
傳真：02-23976868
電子信箱：moi1698@moi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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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審查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

業辦法」草案第1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1年6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30分 

地    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（南棟）本部8樓簡報室 

主    席：花主任委員敬群（張委員溫德代） 

紀  錄：林鈺涵 

出席人員：（略） 

列席機關（單位）：如后附簽名單 

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審查結論： 

一、草案總說明： 

保留，請營建署酌予納入國土計畫法有關國土規劃三階

段，及先公告國土計畫後再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等機制

之說明，並依與會委員意見補充草案總說明，提第2次

會議（111年7月4日）確認。 

二、草案名稱及第1條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草案第2條： 

前段修正為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」；後段之辦理事項不涉權限之

移轉，爰將文字「委任」修正為「委由」，並請營建署

定明委由直轄市地政主管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土地

登記機關辦理事項係執行作業性質，以符實際。 

四、草案第3條： 

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型式、附件1及2等規範內容，請

營建署參酌與會委員、機關代表及法規委員會意見，會

後重新整理文字，提第2次會議（111年7月4日）確認。 

五、其餘條文留待第2次會議討論。 

散  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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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審查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

業辦法」草案第2次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1年7月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 

地    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（南棟）本部8樓簡報室 

主    席：花主任委員敬群（張委員溫德代） 

紀  錄：林鈺涵 

出席人員：（略） 

列席機關（單位）：如后附簽到單 

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審查結論：  

一、草案第4條： 

（一）本條旨在規範使用地應呈現於土地清冊及使用地圖

，尚非使用地之編定，請營建署酌調文字並洽法規

委員會確認。 

（二）附件3將土地清冊表有關「劃設或調整」用語修正

為「繪製或檢討變更」。 

二、草案第5條： 

（一）第1項本文之「繪製說明書」，係有關國土功能分

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之說明書，請營建署會後調整文

字，以資明確。 

（二）第1項第1款第3目，請營建署參酌本部地政司意見

酌修文字；第1項第2款第2目及第3目，請營建署酌

修本文，俾切合各目規範內容；第1項第2款第3目

之2「可建築用地」修正為「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

」，俾符合其他國土計畫法子法用語；第1項第3款

第1目「界線決定方式」刪除「方式」二字。 

（三）第1項第2款第2目之２及第2項「國土功能分區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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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」，請營建署於條文或說明欄補強論述其所指

情形；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三、草案第6條： 

（一）第1項句首，原則依營建署111年6月30日所提對應

意見(說明)表(以下簡稱營建署對應意見)修正。 

（二）請營建署於說明欄補強論述第2項通知土地所有權

人之規定與現行變更都市計畫應踐行通知程序所規

定之通知對象相當，業已確保人民權利保障之意旨

；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四、草案第7條： 

（一）第1項至第3項，請營建署參酌與會委員及機關代表

意見，將各項規範內容依性質、程序先後予以分類

及整理後酌予調整項次，以臻明確；其餘照案通過

。 

（二）附件4照案通過；附件5之項目8「陳述意見」修正

為「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」。 

五、草案第8條： 

第1項規定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應「核定使用地

編定結果」並一併公告部分，尚非國土計畫法第22條

第3項規定授權範圍，爰刪除該部分文字，並請營建

署於說明欄補充敘明國土計畫法就使用地核定及編定

相關意旨；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六、草案第9條： 

（一）第1項照案通過，並請依營建署對應意見修正說明

一。 

（二）第2項規範內容與第1項性質有別，請營建署評估移

列適當條次單獨規範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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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草案第10條： 

原則依營建署對應意見修正，第2款刪除「相關」及

第4款刪除「結果」文字，並請營建署依草案第8條審

查結論酌予調整本文及補充說明欄。 

八、草案第11條： 

本條涉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調整，非國土計畫

法第22條第3項規定授權範圍，爰予刪除。 

九、草案第12條： 

（一）請依營建署對應意見及參酌與會委員及機關代表意

見，將各項規範內容依性質及程序先後予以分類及

整理後酌予調整項次，並洽法規委員會確認。 

（二）營建署對應意見建議第2項增列之但書文字「面積

過小者」，請營建署於說明欄補充敘明其判斷基準

。 

十、草案第13條： 

文字「國土功能分區書圖」修正為「國土功能分區圖

」；本條與第12條同為規範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檢討變

更，應予整併，請營建署併依第12條審查結論整理文

字，並洽法規委員會確認。 

十一、草案第14條： 

（一）第1項之「有錯誤情事」，請營建署將說明一「屬

誤寫、誤算或其他類此顯然錯誤」之限制納入條文

予以定明。 

（二）第2項句首修正為「前項錯誤屬國土功能分區圖者

」，刪除援引第4條規定，並增列直轄市、縣(市)

主管機關應依第5條規定研擬繪製說明書之規定。 

（三）第3項句首修正為「第一項錯誤屬使用地者」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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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文字「製作工作報告」移列「上傳國土功能分區

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之前，及增列直轄市、縣(市)主

管機關於必要時並得製作使用地圖之規定；涉及使

用地核定之規定請營建署依第8條審查結論一併酌

修。 

（四）說明一所列「使用地編定方式與本辦法規定未符」

1節，因非屬國土計畫法第22條第3項規定授權範圍

，爰予刪除；說明三既非錯誤更正範疇，爰予刪除

；並請參照營建署對應意見修正說明一。 

十二、草案第15條： 

文字「已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、使用地及繪製說明

書」原則依營建署對應意見修正。 

十三、草案第16條：照案通過。 

十四、第1次會議保留之草案總說明：原則依營建署111年

7月4日修正版通過，請營建署會後依各條文審查結

論酌作修正。 

十五、第1次會議審竣之草案第2條： 

經營建署確認後段之辦理事項仍應以直轄市、縣(

市)主管機關名義為之，不涉權限之移轉，爰予刪

除。 

十六、第1次會議保留之草案第3條：條文、附件1及2，原

則依營建署111年7月4日修正版通過，並請該署於

第2項第1款第2目之1增列圖幅應依何等比例尺之臺

灣通用電子地圖為之。 

散    會 












